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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9月7日以交路字第1100023769號令修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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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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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會、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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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機構督導考核要點修正規定 
一、本要點依據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機構管理辦法第三十一條

之規定訂定之。 
二、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機構（以下簡稱駕訓班）之督導考核

以下列方式實施： 
（一）定期考核： 

1. 由轄管公路監理機關與其遴聘之專家、學者及社

會公正人士共七人組成考核小組，其中外聘委員

應至少達三分之一之比例，由所長或副所長擔任

召集人，每二年至少考核一次，於當年度十二月

底前完成，依考核成績評定特優、優等、甲等、

乙等及丙等五等第，並將辦理結果報請交通部公

路總局備查。 
2. 連續兩次定期考核「特優」之駕訓班，得於隔次

免受定期考核一次，仍維持特優。 
（二）不定期考核： 

1. 抽查：由轄管公路監理機關，依民營汽車駕駛人

訓練機構管理辦法辦理，每月至少抽查一次並作

紀錄備查。 
2. 查訪：依據民眾反映或為應管理之需，而由轄管

公路監理機關針對某特定項目實施查訪並紀錄備

查。 
三、駕訓班之督導考核項目，應包括行政管理、師資、教練車、

教室、訓練場地、教材、教具、收費情形、學術科上課情

形及研究發展等，其考核評分表由交通部公路總局邀集相

關機關、團體等研商訂定後，報交通部備查。 
四、駕訓班之督導考核獎懲，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駕訓班辦理績效優異，經定期考核名列特優者，頒

發公路總局首長獎予以鼓勵。 
（二）駕訓班辦理績效優異，經定期考核名列優等者，頒

發公路監理機關首長獎予以鼓勵。 



（三）駕訓班經督導考核，若有違反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

機構管理辦法者，轄管公路監理機關應按其情節，

報請公路主管機關依規定辦理。 
（四）轄管公路監理機關，應將考核結果，於機關網站公

告周知，俾便民眾選擇，並達獎優懲劣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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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督導考核要點修正總說
明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督導考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八十

年三月十九日訂定發布，歷經一次修正，為使各公路監理機關執行駕訓

班定期及不定期考核作業更臻明確，就現行之規範經檢討有修正必要，

以符實際並利實務單位執行，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 

一、 配合現行駕訓班定期及不定期考核之實務作業及考量部分考評項目

追蹤期間應以二年為宜，修正考核委員組成比例、召集人條件、考

核頻率及每二年辦理一次定期考評規定，並增修經考核特優達二次

之駕訓班，得免受定期考核一次之規定。（修正第二點） 

二、 鑒於駕訓班督導考核業務，交通部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

辦法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公告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爰修正為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邀集駕訓業者團體等相關單位研商訂定後報交通

部備查。（修正第三點及刪除第三點附件） 

三、 配合公路監理業務回歸中央，刪除直轄市、省、市公路主管機關等

文字，並修正分別由公路總局及公路監理機關予以鼓勵。（修正第

四點） 

四、 配合法制體例，刪除第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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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督導考核要點修正對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要點依據民營汽車駕

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

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民營汽車駕

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

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訂定之。 

本點未修正。 

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

構（以下簡稱駕訓班）

之督導考核以下列方

式實施： 

（一）定期考核： 

1. 由轄管公路監理

機關與其遴聘之

專家、學者及社

會公正人士共七

人 組 成 考 核 小

組，其中外聘委

員應至少達三分

之一之比例，由

所長或副所長擔

任召集人，每二

年 至 少 考 核 一

次，於當年度十

二月底前完成，

依考核成績評定

特優、優等、甲

等、乙等及丙等

五等第，並將辦

理結果報請交通

部 公 路 總 局 備

查。 

2. 連續兩次定期考

核「特優」之駕訓

班，得於隔次免

受 定 期 考 核 一

次，仍維持特優。 

（二）不定期考核： 

1. 抽查：由轄管公

路監理機關，依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管理辦

法辦理，每月至

二、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

構（以下簡稱駕訓班）

之督導考核以下列方

式實施。 

（一）定期考核：分兩個

階段實施。 

1. 初評：由當地公

路監理機關與當

地遴聘之專家、

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共七人組成

初評小組，其中

外聘委員應至少

達二分之一之比

例，由監理處長

或所長擔任召集

人，每年至少考

評一次，於每年

當年度十二月底

前完成，依考評

成績評定一至五

等，並將辦理初

評結果報請當地

公路主管機關核

備，並彙整後報

請交通部備查。 

2. 複評：由交通部

會同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共同組成

評審小組，每年

就初評各地區名

列一、二、三、四、

五等之駕訓班重

點予以抽查複評

一次，於每年三

月底完成並排定

一、 配合現行駕訓班定期

及不定期考核之實務

作業及考量部分考評

項目追蹤期間應以二

年為宜，修正考核委員

組成比例、召集人條

件、考核頻率及每二年

辦理一次定期考評規

定。 

二、 交通部九十四年四月

二十六日依民營汽車

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

辦法第五十條之一第

一項委任交通部公路

總局辦理駕訓班督導

考核，爰配合修正將考

核結果報請交通部公

路總局備查。 

三、 配合現行駕訓班定期

考評實務作業，增訂第

一款第二目規定，連續

兩次考核特優之駕訓

班，得免受定期考核一

次並仍維持特優之規

定。 

四、 配合現行駕訓班不定

期考核實際做法，修正

考核頻率為每月至少

抽查一次。 

五、 當地公路機關係指當

地監理所站，爰修正為

轄管公路監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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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抽查一次並作

紀錄備查。 

2. 查訪：依據民眾

反映或為應管理

之需，而由轄管

公路監理機關針

對某特定項目實

施查訪並紀錄備

查。 

名次等第，其複

評結果作為推薦

參與年度觀摩會

之依據。 

（二）不定期考核： 

1. 抽查：由當地公

路監理機關，依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管理辦

法辦理，每季至

少抽查一次並作

紀錄備查。 

2. 查訪：依據民眾

反映或各級主管

機關為應管理之

需，而由當地公

路監理機關針對

某特定項目實施

查 訪 並 紀 錄 備

查。 

三、駕訓班之督導考核項

目，應包括行政管理、

師資、教練車、教室、

訓練場地、教材、教具、

收費情形、學術科上課

情形及研究發展等，其

考核評分表由交通部

公路總局邀集相關機

關、團體等研商訂定

後，報交通部備查。 

三、駕訓班之督導考核項

目，應包括行政管理、

師資、教練車、教室、

訓練場地、教材、教具、

收費情形、學術科上課

情形及研究發展等，其

考核評分表如附件。 

交通部九十四年四月二十

六日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管理辦法第五十條

之一第一項委任交通部公

路總局辦理駕訓班督導考

核，查考核評分表係屬實務

執行面之細節性事項，爰修

正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邀集

相關機關及團體（如中華民

國汽車駕駛教育學會）等研

商訂定後報交通部備查。 

四、駕訓班之督導考核獎

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駕訓班辦理績效

優異，經定期考

核名列特優者，

頒發公路總局首

長獎予以鼓勵。 

（二）駕訓班辦理績效

優異，經定期考

核名列優等者，

頒發公路監理機

關首長獎予以鼓

勵。 

四、駕訓班之督導考核獎

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駕訓班辦理績效

優異，經定期考

核複評名列一等

及二等者，於年

度觀摩會時，分

別頒發交通部部

長獎或直轄市或

公路總局首長獎

予以鼓勵。 

（二）駕訓班經督導考

核，若有違反民

一、配合現行考核實際做

法，修正駕訓班辦理績

效優異者，分別由交通

部公路總局及公路監

理機關予以鼓勵，並將

原考核等第之論述修

正為考核結果。 

二、配合公路監理業務回

歸中央，刪除直轄市、

省、市及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等文字。 

三、現行規定第二、三款移

列為第三、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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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駕訓班經督導考

核，若有違反民

營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管理辦法

者，轄管公路監

理機關應按其情

節，報請公路主

管機關依規定辦

理。 

（四）轄管公路監理機

關，應將考核結

果，於機關網站

公告周知，俾便

民眾選擇，並達

獎 優 懲 劣 之 效

果。 

營汽車駕駛人訓

練機構管理辦法

者，當地公路監

理機關或省、市

公路主管機關應

按其情節，依規

定予以糾正並限

期改善、核減招

生人數、定期停

止招生或撤銷其

立案。 

（三）當地公路監理機

關及該管公路主

管機關，應將初

評及複評名列一

等及五等之駕訓

班，於各轄區公

路監理機關網站

公告周知，俾便

民眾選擇，並達

獎 優 懲 劣 之 效

果。 

 五、本要點若有未盡妥善事

宜得隨時修正之。 

一、本點刪除。 

二、行政機關本就行政規

則依社會情況及實際

需求變化負有隨時辦

理修正之責，且該立法

例尚與現行法制實務

體例未符，爰刪除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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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督導考核要點附件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本 附 件 刪

除。 

二、配 合 本 要

點 第 三 點

修正，交通

部 九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依

民 營 汽 車

駕 駛 人 訓

練 機 構 管

理 辦 法 第

五 十 條 之

一 第 一 項

委 任 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辦 理 駕

訓 班 督 導

考核，查考

核 評 分 表

係 屬 實 務

執 行 面 之

細 節 性 事

項，改由交

通 部 公 路

總 局 研 商

訂 定 後 報

交 通 部 備

查，爰刪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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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要點： 

1. 班主任（副主任）參與實際工作並督導業務

有具體成效者得10分。 

2. 資料統計與檔案管理：資料完整、分類整

理、管理良好及財務健全者得10分。 

3. 員工福利：員工是否參加勞保、健保，是否

依法提撥員工退休金？待遇及福利如何？有

無發給制服？ 

4. 講師資格合乎規定者得7分，較優者酌予加

分。 

5. 相符者得10分，不符者0分（以實際查課為

準）。 

6. 全部教練資格均合規定得14分，全年無吊扣

或吊銷駕照紀錄、考有專業證照或在職訓練

者酌予加分。 

7. 8.全部相符者得10分（以抽查為準）。 

9. 10.以訪問學員或抽查所見為準。 

11. 車籍資料正確，年份較新車況較佳者得較

高分。 

12. 全部車輛均領有牌照及均投保者得10分，

餘依比例給分。 

13. 均依規定裝雙煞車，漆斑馬紋，加掛附牌

者得10分，如發現任一項缺失，每一輛扣

1分。 

14. 車輛維護紀錄是否登載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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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車輛調度表每日使用且與教學實施紀錄表

相符者得10分，部分不符者5分，新做或

影印備檢者0分。 

16. 合理者10分，不合理或無紀錄者0分。 

17. 20.符合規定者7分，不符合者0分，較優

者酌予加分。 

18. 21.以實際所見評分（整潔、佈置情況、

照明情況、通風情況均良好者得10分，有

一不良者比例扣分）。 

19. 22.黑板、講桌、講台、播音設備齊全者

得10分，不全者0分。 

23. 符合訓練班別基本面積者得16分，每增、

減一千平方公尺者加、減1分至滿分或0分

止，增、減不足一千平方公尺部分不予計

分。 

24. 有一套且各項電動扣分響鈴、燈號作用正

常得7分，有一項不正常者得0分，有兩套

以上者酌予加分。 

25. 標誌、標線、號誌齊全、配置合理者得10

分，否則0分。 

26. 環境美化、綠化是否良好，斟酌給分。 

27. 消防器材（如滅火器、消防栓、沙等）是

否齊全。 

28. 課本是否合於管理辦法之規定。 

29. 講義是否合適。 

30. ~32.以實際所見斟酌給分，其中模型部分

應備： 

(1)分解用教學引擎或機件齊全之解剖引擎。 

(2)轉向機構。 

(3)傳動機械-離合器、變速器、差速器。 

(4)煞車系統。 

(5)電路系統-起動、充電、點火、燈光等系統

之模型板或接線板。 

(6)油路系統。 

(7)引擎機件板。 

33. 電視機、幻燈機、投影機、錄放影機（或

電影機）設備是否齊全？備有數位光碟

機、電腦多媒體教學設備及使用紀錄者酌

予加分。 

34. 幻燈片、投影片、影帶、光碟片等教學軟

體是否充實？是否合於時宜？有使用紀錄

者酌予加分。 

35. 修護機具是否齊全？所需設備如下： 

(1)轉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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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火正時燈。 

(3)汽缸壓力表。 

(4)空氣壓縮機。 

(5)輪胎氣壓表。 

(6)底盤機件潤滑裝置。 

(7)頂車機或千斤頂。 

(8)快速充電機。 

(9)電瓶試驗器。 

(10)一般手工具 

36. 修護實習設備如實習車或實習用之引擎、

電系等設備是否齊全。 

37. 有無超收費用？是否在明顯處所公布學員

應繳各費用明細表。 

38. 均應掣發收據，且收據上應載明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之日期、文號。 

39. ~44.以實際查訪或抽查情形據以評分。 

45. ~49.為研究發展情形，無者0分，得有分

數者應詳細記載該班研究發展情形或附佐

證資料。 

50. 有無建置網頁提供最新資訊？及建立服務

申訴電話、信箱，並有完整紀錄可查。 

51. 是否與學員簽訂定型化契約？契約內容是

否公平合理。 

以上總分為六００分， 

第一等五四０分~六００分。 

第二等四八０分~五三九分。 

第三等四二０分~四七九分。 

第四等三六０分~四一九分。 

第五等三五九分以下。 
 


